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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25日犯罪嫌疑人侯某称其无手机，与同村的另外两名

犯罪嫌疑人张某和李某商量，让张、李二人去弄个手机给他

，并承诺手机到手后给张某修摩托，给李某修手机。当日，

张、李二人骑摩托到一手机店中，李某在外守候，张某独自

一人进店，以购买手机为名让店主拿出两部CECT牌手机进行

比对，后公然夺取所看的两部手机跑出店外，搭乘上早在外

等候的李某的摩托逃走，所得手机一部分给侯某，一部张某

自留。 二、分歧意见来源：www.examda.com 对于侯某能否被

认定为抢夺罪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两点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

：侯某与张、李二人事先之预谋，只是让张、李二人去弄手

机，未明确是采取什么方式“弄”，没有抢夺的共同故意，

另一方面侯某也未实行任何抢夺行为，故侯某执行为不构成

抢夺罪职共犯，不能以抢夺罪定罪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

三人事先有预谋，侯某提出弄手机，虽未明确采取何种方式

，但客观上却教唆了张、李二人实施抢夺行为，属于教唆犯

罪，且侯某事后参与分赃，应当以抢夺罪的共同犯罪论处。 

三、评析：来源：www.examda.com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其

理由是： 根据《刑法》第25条之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

上共同故意犯罪，教唆犯则是共犯人中的一个类型，教唆犯

的成立必须要求教唆人有教唆的故意和教唆的行为。 通常，

教唆犯认识到自己的教唆行为会使被教唆人产生犯罪故意进

而实施犯罪，认识到被教唆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



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被教唆人实施犯罪行为及其危害

结果的发生。 教唆行为的实质是引起他人的犯罪故意，被教

唆人进而实施了被教唆的犯罪行为，教唆行为的成立不要求

行为人就具体犯罪的时间、地点、方法、手段等作出指示。 

在本案中，侯某授意张某和李某二人去弄一个手机，张、李

二人在侯某的教唆下，实施了犯罪行为，采取抢夺的手段获

得了两部手机，且侯某又参与了事后的分赃，充分说明了他

希望或放任了张、李二人实施抢夺的犯罪行为以及危害结果

的发生，应当认定侯某在该案中的教唆行为成立，亦按抢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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